安溪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

加强民办幼儿园办学许可审批管理的通知
（修订稿）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民办幼儿园是我县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及国家、省、市有关文件要求，为进一步规范和扶持民办幼儿园，促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经研究，决定对《安溪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民办幼儿园办学许可审批管理的通知》（安政规〔2024〕4号）进行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一、审批机关
县教育局为我县行政区域内民办幼儿园《办学许可证》的审批发证机关，乡镇人民政府对本乡镇行政区域内申办民办幼儿园负有日常监管职责。                                                                                                                                                                                                                                                                                                                                                                              

二、设置要求
设立民办幼儿园应当符合当地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需求，承诺严格按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划定的招生片区招生。
各乡镇人民政府应根据当地人口、教育资源、教育需求和学校布局的需要，制定符合本行政区域实际的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幼儿园布局规划，并按“就近入园”原则划定辖区内幼儿园的招生片区，其中省、市、县示范幼儿园在家长自行接送的前提下可适当跨片区招生。
三、设置申请
拟新办的民办幼儿园应先申请筹设，由举办者向县教育局提交《安溪县民办幼儿园筹设申请表》。县教育局应当自收到申办者送交的《安溪县民办幼儿园筹设申请表》之日起30日内，联合属地乡镇政府（应有中心学校行政人员、公安派出所人员和市监所人员等参与），对拟办园园舍条件及是否符合布局规划要求等情况进行实地核查，并以书面形式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同意筹设的，由县教育局发给《安溪县民办幼儿园筹设批准书》；不同意筹设的，给予说明理由。筹设期不得超过3年，超过3年的，举办者应当重新申报。 

四、审批发证
（一）经筹设达到设置标准，申请正式设立民办幼儿园的，举办者应当向县教育局提交以下材料：
1.安溪县民办幼儿园筹设批准书；
2.安溪县民办幼儿园单位名称预先核准申请表；
3.安溪县民办幼儿园设立申请表；
4.安溪县民办幼儿园办学章程及法人代表身份证明；
5.安溪县    幼儿园教玩具配备清单；
6.办学场所的所有权证明或五年以上的租赁合同书；
7.办学场所建筑质量证明：《福建省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或有房屋鉴定资质单位出具的房屋可靠性鉴定报告；
8.住建部门出具的消防审验合格证明；
9.教职工健康证；
10.有校车的要提供相关资质证件、车辆管理制度。
（二）县教育局应在收到申办者按规定提交齐备的上述有关材料后正式受理，自正式受理日起三个月内，根据《福建省举办幼儿园（班）基本条件》、福建省教育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福建省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的通知》（闽教发〔2019〕72号）以及《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泉政办明传〔2019〕41号）等文件精神，由县教育局牵头成立核查组，联合属地乡镇政府（应有中心学校行政人员、公安派出所人员和市监所人员等参与），对申办的幼儿园进行材料审核和实地考察，并填写《安溪县    幼儿园实地核查情况表》，出具安全防护合格证明。核查组作出是否同意正式设立的批复。同意批准正式设立的，由县教育局发给批文和办学许可证；不同意批准设立的，给予说明理由。
五、其他事项
（一）民办幼儿园申办《办学许可证》审批流程图详见附件。
（二）在本《通知》印发之后新开办的民办幼儿园，必须按本《通知》规定申办《办学许可证》，经审批后方可开办；未经审批擅自举办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第六十四条之规定，由县教育局会同公安、民政、市监等有关部门责令其停止办学、退还所收费用，并对举办者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民办幼儿园实行“一园一证”制，禁止一张《办学许可证》多所民办幼儿园共同使用，也不得设立分园或办学点。
（四）申请办园者在收到《办学许可证》后，符合《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民办非企业登记管理有关规定的幼儿园，要到县民政局办理登记；获批准设立为营利性民办幼儿园的，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到县市监局办理登记；同时，要到县公安局刻制公章、到县发改局门报备收费后，方可向社会招生，并亮证收费。
（五）民办幼儿园变更举办者、法定代表人、机构名称、层次、类别、地址等，应报审批机关核准。
（六）民办幼儿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①根据章程规定要求终止，并经审批机关批准的；②被吊销办学许可证的；③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的。终止时，应当妥善安置在读幼儿，并由审批机关收回办学许可证、销毁印章、注销登记。
（七）《民办幼儿园办学许可证》有效期为5年，有效期间每年应进行年检。民办幼儿园应在有效期满前30天内到发证机关办理换证手续。发证机关应牵头组织对民办幼儿园的办园水平重新进行审查，换发、缓发或吊销其办学许可证。

（八）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安溪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民办幼儿园办学许可审批管理的通知》（安政规〔2024〕4号）同时废止。本《通知》由安溪县教育局具体负责解释。
附件：安溪县民办幼儿园申办审批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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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溪县民办幼儿园申办审批流程图
















                                                       




申办人向县教育局提交《安溪县民办幼儿园筹设申请表》，并提供教学场所、设施等校产的权属证明、建筑质量验收合格证明





县教育局联合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根据布局要求实地考察办学场所，符合要求的由县教育局发给《安溪县民办幼儿园筹设批准书》








到县民政局窗口办理民办幼儿园名称预先核准手续





到县住建局


窗口办理消防合格证明


消防审验合格证明








到公立医疗机构


办理教职工健康





申办人到县教育局提交申请正式设立的材料， 县教育局作出受理决定，并组织审核材料、实地考察办学条件，符合要求的发给批文和办学许可证








到县公安局窗口


刻制公章


刻制公章





到县民政局或市监局窗口


办理登记证书





到银行申请开立账户





到乡镇市监所


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








到县发改局


办理收费报备








到县教育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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